
浙 江 省 新 型 冠 状 病 毒 肺 炎
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
省疫情防控办〔2020〕 109 号

浙江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

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完善“健康码”

管理服务机制的通知
 

各市、县(市、区)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,省新

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:

为适应常态化疫情防控需要,继续健全精密智控机制,切实保

障数据安全和人员有序流动,根据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

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《关于加强和规范疫情防控码管理便利

人员出行使用的通知》 (联防联控机制综发〔2020〕 177 号)精神,

经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(以下简称省领导

小组)同意,现就进一步完善“健康码”管理服务机制有关事项通

知如下。

一、完善“健康码”赋码规则

根据疫情防控形势变化,对浙江“健康码” (含国际版)红、黄、

绿三色码赋码规则进行动态调整完善。



(一)“红码”。 确诊病人、疑似病人、无症状感染者及其密切

接触者;近 14 天内有境外旅居史的人员;按规定须实施集中隔离

或居家医学观察的人员;其他须纳入“红码”管理的人员。

(二)“黄码”。 有发热症状的人员;有中风险、高风险地区旅

居史,按规定须接受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的人员;其他须纳入 “黄

码”管理的人员。

(三)“绿码”。 “红码”“黄码”以外的人员。

上述中风险、高风险地区,依据国家新冠肺炎疫情分区分级标

准判定。 出现疫情严重态势的地区或场所,经省卫生健康委综合

评估并报省领导小组同意,可对有相关地区旅居史、接触史人员纳

入“红码”管理。

“健康码”国际版主要使用对象为近期入境人员尤其是无国

内居民身份证人员。 已在浙江省内的港澳台同胞和外籍人士,也

可自愿领取、使用。

二、推进“健康码”分类精准管理

根据不同人员涉疫风险的具体情况,按照禁止、限制、正常自

行流动的分类要求,对不同颜色赋码人员采取相应管理措施:
      

(一)“红码”人员。 对确诊病人、疑似病人,应在定点医疗机

构医治;对无症状感染者,应在定点医疗机构集中隔离医学观察;

对治愈出院人员,在康复期实施集中隔离或居家医学观察;对其他

“红码”人员,原则上实施 14 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;对近期有境外

旅居史的,在集中隔离期满后,原则上再实施居家医学观察 7 天。

对“红码”人员,应实行“点对点”运送,并全程严格封闭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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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红码”人员按规定结束集中隔离或居家医学观察后,其“健

康码”转为“绿码”。

(二)“黄码”人员。 限制其进入学校以及养老院、福利院、精

神卫生医疗机构、监所等特殊场所,农产品批发市场、农贸市场和

超市,图书馆、博物馆、美术馆、展览馆等室内场馆,影剧院、游艺厅

等密闭式娱乐休闲场所。 “黄码”人员在全程正确佩戴口罩情况

下,允许乘坐出租车、网约车等交通工具。

因发热症状赋“黄码”的人员,若无流行病学史,在核酸检测

阴性或发热症状消除后,其“健康码”转为“绿码”。 对有中高风险

地区旅居史赋“黄码”的人员,应第一时间核验来浙前核酸检测报

告,或到当地综合服务点及有资质的检测机构接受核酸检测,检测

结果为阴性的,其“健康码”转为“绿码”。

(三)“绿码”人员。 可自由出入公共场所,对其正常流动不作

疫情防控措施限制。

三、优化“健康码”管理服务

(一)严格落实“全省一码”要求。 统一全省“健康码”赋码和

通行管理规则,各地不得擅自修改。 确需动态调整的,应向省领导

小组办公室提出建议,经同意后统一实施。 坚决杜绝层层加码,除

全省统一的浙江“健康码”外,不得自行设置运营其他疫情防控

码,不得要求已在全省任一地区申领浙江“健康码”的人员重复申

领本地区“健康码”。

(二)进一步提高赋码准确性。 卫生健康、公安、通信管理、海

关、边检、交通运输、民航、铁路等部门要依托省公共数据平台加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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涉疫数据及时共享,大数据管理部门开展综合分析,确保准确赋

码。 积极利用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开放的数据接口,推进跨

地区涉疫重点人员信息、核酸检测等数据共享。 加强国内外疫情

形势研判,及时动态调整“健康码”赋码规则和数据接口。

(三)切实提高管理服务效率。 着眼于方便公众,积极探索和

推行无感亮码做法,在确保安全可控、依法合规的前提下,推进

“健康码”与市民卡、交通卡、公园卡及智能门禁等集成应用,以自

动验码替代人工验码,进一步提升用户体验和通行效率。 完善转

码工作流程,创新跨地区核酸检测报告核验方式,促使省际“健康

码”安全便捷转换。

(四)注重特殊人群服务管理救济。 完善“健康码”家人代办

和工作人员代查机制,运用同行家人手机绑定功能,为老年人、未

成年人使用“健康码”提供便利。 确实未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年人

等群体单独出行时,在核实身份、佩戴口罩情况下,允许其乘坐公

共交通工具,视情可短时间进入须验码的相关场所。 为逃避验码

而故意隐瞒实情的,经发现纳入个人信用记录;对造成严重后果

的,依法追究法律责任。

(五)继续健全申诉处置机制。 加强省统一政务咨询投诉举

报平台(“12345”政务服务热线)“健康码”异常申诉专项受理渠道

运行保障工作,完善一门受理、属地为主、分级负责、统一反馈机

制,建立并持续更新常见问题知识库,增配后台处置服务工作力

量,做好培训工作,确保群众合理诉求得到快速响应处理。

四、切实保障“健康码”数据安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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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压实数据安全责任。 经授权共享“健康码”数据、调用

“健康码”数据接口的信息系统实施部门,对“健康码”使用过程中

的数据安全、个人信息安全防护负主体责任。 涉及技术服务外包

的,要压实建设、运维单位安全责任,签署网络安全和保密协议,确

保安全管理措施和技术防护措施落实到位。

(二)提升安全防护能力。 按照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要求,

加强“健康码”相关系统的网络安全管理和技术防护。 对系统运

行情况进行实时监测,做好故障应急处置和信息通报,持续强化运

行保障,确保服务平稳高效。 强化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收集、流

转、存储、使用、销毁等全周期安全保护,确保数据安全。

(三)强化个人信息保护。 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规范使用“健康

码”数据,严防个人隐私数据泄露。 在拓展“健康码”应用时,必须

做好法律评估、安全评估和风险评估工作,合理界定个人信息使用

边界,严防数据滥用。 对疫情防控期间确需留存的“健康码”用户

个人信息,在疫情结束后要按规定销毁或妥善处置。

浙 江 省 新 型 冠 状 病 毒 肺 炎

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(代章)

2020 年 7 月 6 日

(此件公开发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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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:省委、省人大常委会、省政协办公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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